
证券代码：688227 证券简称：品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 396,565,620 元（含税）

 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2025 年 8 月 1 日至 2030 年 7 月 31 日（时长 60 月）

 对公司当期业绩影响：若合同顺利履行，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

1、合同双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

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调整、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

等因素，可能存在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

2、本次业务将以净额法确认收入，不涉及算力新建或扩建，业务所需算力

资源由公司向上游供应商租赁，再通过公司自身算力软件平台、技术支持服务进

行整合后，向交易对手方提供相关服务；

3、本次交易对手方公司规模中等，公司已积极做好相关风险防范措施，相

关履约风险较小。本合同为一次性合作项目，不构成持续性业务关系。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微高

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微高”、“乙方”）近日与深圳元脉云算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元脉”、“甲方”）签订了《服务合同》（以下简



称“本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广州微高向深圳元脉提供算力资源服务（含算

力设备租用、算力软件平台使用以及五年技术支持），总金额为人民币

396,565,620 元（含税）。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司履行了签署该合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

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二、合同标的及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服务合同的标的为算力资源租赁（含算力设备租用、算力软件平台使用以及

五年技术支持），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396,565,620 元（含税）。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元脉云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桃花路 6号腾飞工业大厦 A栋 3

层 D区 319-3

法定代表人：范睿平

成立日期：2024 年 2 月 2 日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芯

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产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

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

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

平台；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网络技术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云

计算装备技术服务；互联网设备销售；互联网安全服务；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

服务；大数据服务；数字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

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9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深圳阿西智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68%；芯物源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持股 12%；广东元脉智算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范睿平持股

10%。

鉴于信息保密等原因，无法提供深圳元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元脉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深圳元脉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发生任何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甲方：深圳元脉云算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市微高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双方”）

（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与期限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396,565,620 元（含税）。双方协定的服务起止日期为：

2025 年 8 月 1 日—2030 年 7 月 31 日，五年（如验收完成日早于 2025 年 8 月 1

日，服务起始日为验收完成日的第二日，为期 5年）。双方约定，本合同有效服

务期届满前 30 天，双方就是否续签事宜，另行协商确定。

2、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安排

甲方根据合同约定的支付节点和金额向乙方支付价款。

3、违约条款

甲乙双方均应认真遵守合同，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

不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即构成违约，违约方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还应赔偿守

约方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因此而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

等为寻求法律保护所支付的所有合理费用），但发生不可抗力的除外。

4、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或者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

https://www.qcc.com/firm/247621a57cf5d2b7cfe4a72f66680db6.html
https://www.qcc.com/firm/8299f5203ee6f3a9cfd60a411d1798d7.html
https://www.qcc.com/firm/8299f5203ee6f3a9cfd60a411d1798d7.html
https://www.qcc.com/firm/20f2f4e5049c720aa7e490f75efb5311.html


如协商不成，应向原告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5、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若合同顺利履行，将有利于提升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

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合同双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

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调整、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

等因素，可能存在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

2、本次业务将以净额法确认收入，不涉及算力新建或扩建，业务所需算力

资源由公司向上游供应商租赁，再通过公司自身算力软件平台、技术支持服务进

行整合后，向交易对手方提供相关服务；

3、本次交易对手方公司规模中等，公司已积极做好相关风险防范措施，相

关履约风险较小。本合同为一次性合作项目，不构成持续性业务关系。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5 月 30 日


